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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置 富 產 業 信 託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778） 
 

由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於 2026 年 5 月 28 日舉行之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管理人謹此宣佈，於今日2026年5月28日舉行之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普通決議案

已經由投票表決方式獲正式通過。 

 

 
茲提述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刊發日期為 2026
年 4 月 27 日的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於2026年5月28日舉行之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於週年大會上，載於日期為 2026 年 4 月 27 日的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就有關 (a) 批准授出基金單位

回購授權；(b) 批准自 2027 年 1 月 1 日開始進一步委任徐勝來先生為管理人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c) 批准自 2027 年 2 月 1 日開始進一步委任楊美安女士為管理人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d) 批准

自 2026 年 8 月 1 日開始進一步委任高寶華女士為管理人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統稱「該等普通決議

案」）已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並以投票方式表決。除楊逸芝女士外，管理人全部董事均親身或以電子方

式出席週年大會。 

 

於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的基金單位數目為 2,061,863,730 個。 

 

據管理人作出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概無基金單位持有人須就該等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因此，賦予基金單位持有人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該等普通決議案之基金單位數目

為 2,061,863,730 個，代表於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的所有基金單位數目。 

 

置富產業信託的基金單位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監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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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等普通決議案已獲超過 50%的贊成票數，該等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投票詳情載列如下。 

 

 

 

編號 

 

 

普通決議案* 

票數 

（佔於週年大會上投票總數

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批准授出日期為 2026 年 4 月 27 日的週年大會通告所載

基金單位回購授權。 
1,016,855,784 
(99.932694%) 

684,863 
(0.067306%) 

2. 批准進一步委任徐勝來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65,802,797 
(94.915402%) 

51,737,850 
(5.084598%) 

3. 批准進一步委任楊美安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012,301,490 
(99.485116%) 

5,239,157 
(0.514884%) 

4. 批准進一步委任高寶華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940,633,763 
(92.441886%) 

76,906,884 
(7.558114%) 

*該等普通決議案之原文請參閱週年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置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行政總裁 
                      趙宇 

 
 

香港，2026 年 5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管理人董事包括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勝來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國雄博士、楊逸芝女
士、馬勵志先生及沈晉初先生；執行董事趙宇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楊美安女士、高寶華女士及何艾文
先生。 


